
厦门市人民政府文件

厦府〔２０２３〕８４号

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

环东海域新城丙洲岛南侧护岸整治工程

使用海域的批复

市资源规划局:

你局«关于环东海域新城丙洲岛南侧护岸整治工程使用海域

的请示»(厦资源规划〔２０２３〕１７４号)收悉.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

海域使用管理法»«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»«厦门市海域使用管

理规定»等有关法律法规,现批复如下:

一、同意厦门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使用同安区丙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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岛南侧海域４２．１５２８公顷(用海范围坐标详见附件１),用于建设

环东海域新城丙洲岛南侧护岸整治工程.项目所在海域等级为三

等,项目实施不得改变海域自然属性,不得占用自然岸线.本项目

沙滩工程用海类型为“其他用海”,用海方式为“其他开放式”,用海

面积４１．１９３１公顷,用海期限３年.本项目排水工程用海类型为

“海底电缆管道用海”,用海总面积为０．９５９７公顷,用海期限４０

年,其中:排水管道用海方式为“海底电缆管道”,用海面积０．５０４７

公顷;排水口用海方式为“透水构筑物”,用海面积０．４５５０公顷.

二、本项目沙滩与排水工程部分用海存在立体交叉,与西水东

调原水管道工程(一期)用海存在立体交叉,按立体用海确权.在

办理本项目不动产登记手续前,依法收回厦门市市政建设开发有

限公司经厦府〔２０２０〕２１９号批准的环东海域新城琼头外侧生态修

复工程与本项目用海重叠部分的海域使用权(收回用海范围坐标

详见附件２).

三、请严格按有关规定给予办理相关手续,自批复之日起１年

内未办理海域使用权登记的,本批复文件自动失效.

四、请你局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用海监管,严格落实海域使

用管理有关规定和要求.

附件:１．环东海域新城丙洲岛南侧护岸整治工程用海范围坐

标表

２．收回环东海域新城琼头外侧海域生态修复工程用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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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坐标表

３．环东海域新城丙洲岛南侧护岸整治工程宗海位置图

及宗海界址图

厦门市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２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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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:同安区人民政府,市发改委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海洋局,同安新城片
区指挥部,市海洋综合行政执法支队,市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、市
土地发展中心、市政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.

　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５月１２日印发　


